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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A7_E6_94_AF_E6_c33_39774.htm 第一条 为规范资产支持

证券信息披露行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推动债券市场的

发展，根据《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

行公告〔2005〕第7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资产支持证券受托机构（以下简称受托机构）的信息披露应

通过中国货币网、中国债券信息网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

其他方式进行。 第三条 受托机构应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和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资产支

持证券发起机构和接受受托机构委托为证券化提供服务的机

构应按照信托合同和服务合同的约定，及时向受托机构提供

有关信息报告，并保证所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 第四

条 受托机构、为证券化提供服务的机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以下简称同业中心）、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司）等相关知情人在信息披露前

不得泄露拟披露的信息。 第五条 受托机构应在资产支持证券

发行前的第五个工作日，向投资者披露发行说明书、评级报

告、募集办法和承销团成员名单。 分期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

，其第一期的信息披露按本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执行；自第

二期起，受托机构只在每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前第五个工作

日披露补充发行说明书。 第六条 受托机构应在发行说明书中

说明资产支持证券的清偿顺序和投资风险，并在显著位置提

示投资者：“投资者购买资产支持证券，应当认真阅读本文

件及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独立的投资判断。主管部门



对本期证券发行的核准，并不表明对本期证券的投资价值作

出了任何评价，也不表明对本期证券的投资风险作出了任何

判断”。 第七条 受托机构应在每期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结束的

当日或次一工作日公布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情况。 第八条 资产

支持证券存续期内，受托机构应在每期资产支持证券本息兑

付日的三个工作日前公布受托机构报告（编制要求附后），

反映当期资产支持证券对应的资产池状况和各档次资产支持

证券对应的本息兑付信息；每年4月30日前公布经注册会计师

审计的上年度受托机构报告。 第九条 受托机构应与信用评级

机构就资产支持证券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作出约定，并应于

资产支持证券存续期内每年的7月31日前向投资者披露上年度

的跟踪评级报告。 第十条 召开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召

集人应至少提前三十日公布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的召开

时间、地点、会议形式、审议事项、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等

事项，并于大会结束后十日内披露大会决议。 第十一条 在发

生可能对资产支持证券投资价值有实质性影响的临时性重大

事件时，受托机构应在事发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向同业中心和

中央结算公司提交信息披露材料，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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